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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

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益医药”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此外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后总股本增加导致科益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邓学勤合计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学勤2023年、2024年增持公司股份等综合所

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 科益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邓学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减少至

129,767,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少至65.00%，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科益医药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股东科益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邓学勤发来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

企业名称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08室

法定代表人 邓学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BG0N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8-10-0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医药行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 正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科益医药100%股权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邓学勤

姓名 邓学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704******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 邓学勤现任公司董事长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科益医药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此外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后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以及邓学勤2023年、2024年增持公司股份等，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科益医药

被动稀释 2023/6/21、2024/10/31 人民币普通股 / -0.31

大宗减持 2025/6/26-2025/6/27 人民币普通股 -3,773,300 -1.89

竞价交易减持 2025/6/3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 0.00

小计 -3,775,000 -2.20

邓学勤

二级市场增持 2023/5/16-2023/6/13 人民币普通股 1,001,415 0.50

被动稀释 2023/6/21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二级市场增持 2024/1/31-2024/2/8 人民币普通股 762,710 0.38

被动稀释 2024/10/31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小计 1,764,125 0.88

合计 -2,010,875 -1.32

注：1.上表中“变动比例”以权益变动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2.上表小计、合计变动

比例为对应各分项变动比例相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总数为131,778,347股；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总数为129,767,472股。 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科益医药 131,778,347 66.32 128,003,347 64.12

邓学勤 0 0 1,764,125 0.88

合计 131,778,347 66.32 129,767,472 65.00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 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总股本198,

700,650股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 系按照公司目前总股本199,642,

250股为基数计算。

2.以上表格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3.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的适用意见》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后导致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二、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科益医药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此外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2024年归属后总股本增加导致科益医药及其一致行动

人邓学勤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学勤2023年、2024年增持公司股

份等综合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

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科益医药、邓学

勤）。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仍处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

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兴制药

股票代码：68813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邓学勤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邓学勤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邓学勤

公司/上市公司/科兴制药 指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科益医药履行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邓学勤二级市场增持综合导致权益变动触及65%。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08室

法定代表人 邓学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BG0N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8-10-0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医药行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 正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科益医药100%股权

2、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邓学勤 男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姓名 邓学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704******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 邓学勤现任公司董事长

其他说明

邓学勤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

记录的情形，且其已履行诚信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学勤能够控制的企

业，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

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先生还间接持有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25）7.84%的股份。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本次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科兴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此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2023年、2024年增持公司股份，同时因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分别于2023年、2024年归属后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

邓学勤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前述因素综合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勤合计持股比例下降至6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2025年6月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科兴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科益医药拟通过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989,2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3.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不排除其增加或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

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总数为131,778,347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98,700,650股的66.32%。其中，科

益医药持有公司股份131,778,347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66.32%；邓学勤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于2023年12月14日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总数为129,767,472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199,642,250股的65.00%。其中，科益医药持有公司股份128,003,34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4.12%；邓学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64,12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88%。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1、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权益增加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关

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8）， 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1,001,415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50%。

增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779,762股，占当时

公司总股本198,700,650股的66.82%。

2、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3年6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1），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票

49.80万股。

归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9,198,650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勤合

计持有的股份比例被稀释至66.66%。

3、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权益增加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暨公司“提质增

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信

息披露义务人邓学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62,

71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38%。

本次增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542,472股，占

当时公司总股本199,198,650股的67.04%。

4、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4年11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票44.36万股。

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9,642,250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

勤合计持有的股份比例被稀释至66.89%。

5、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减持

2025年6月5日,公司披露《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2）。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989,2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根据本次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与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3,77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9%。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益医药、邓学勤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6.89%减少至65.00%。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科益医药

被动稀释 2023/6/21、2024/10/31 人民币普通股 / -0.31

大宗减持 2025/6/26-2025/6/27 人民币普通股 -3,773,300 -1.89

竞价交易减持 2025/6/3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 0.00

小计 -3,775,000 -2.20

邓学勤

二级市场增持 2023/5/16-2023/6/13 人民币普通股 1,001,415 0.50

被动稀释 2023/6/21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二级市场增持 2024/1/31-2024/2/8 人民币普通股 762,710 0.38

被动稀释 2024/10/31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小计 1,764,125 0.88

合计 -2,010,875 -1.32

注：1、上表中“变动比例”以权益变动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2、上表小计、合计变

动比例为对应各分项变动比例相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科益医药 131,778,347 66.32 128,003,347 64.12

邓学勤 0 0 1,764,125 0.88

合计 131,778,347 66.32 129,767,472 65.00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 系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198,700,

650股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系按照公司目前总股本199,642,250股为

基数计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查封或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盖章）：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邓学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字）：邓学勤

签署日期：2025年6月30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济南市

股票简称 科兴制药 股票代码 68813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邓学勤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

学园D1栋42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减持、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被动稀释、二级市场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31,778,347股

持股比例：66.32%（该持股比例是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公司的总股本198,700,

650股为基数计算），其中：

1、科益医药

持股数量：131,778,347股

持股比例：66.32%

2、邓学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2,010,875股

变动比例：减少1.32%

变动后持股数量：129,767,472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65.00%（该持股比例是以本报告签署日公司的总股本 199,642,250股

为基数计算），其中：

1、科益医药

持股数量：128,003,347股

持股比例：64.12%

变动比例：减少2.20%

2、邓学勤

持股数量：1,764,125股

持股比例：0.88%

变动比例：增加0.88%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

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签字）：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邓学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字）：邓学勤

签署日期：2025年6月30日

股票简称：山子高科 股票代码：000981� � � � � � � �公告编号：2025-046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2025�年 6�月 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审议

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6月1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审议事项、参加会议对象等内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喻凯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议

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公司非独立董事喻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16人，代表股份3,564,734,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5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89,060,88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9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12人，代表股份575,673,9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5人，代表股份576,534,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76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60,24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2人， 代表股份575,673,9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8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相关表决情况及表决

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56,58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4％；反对

5,685,7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 弃权2,462,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386,1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7％； 反对5,685,7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2％；弃权2,4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1％。

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55,487,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6％；反对

5,631,3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 弃权3,615,9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86,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61％； 反对5,631,3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68％；弃权3,61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2％。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55,443,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4％；反对

5,590,3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 弃权3,700,80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43,0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85％； 反对5,590,3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6％；弃权3,700,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9％。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54,978,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3％；反对

6,199,0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 弃权3,557,1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777,9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8％； 反对6,199,0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2％；弃权3,557,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0％。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3,555,808,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6％；反对

5,555,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 弃权3,370,0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608,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8％； 反对5,555,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37％；弃权3,370,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5％。

6、《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181,13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92％；反对

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7％；弃权348,563,18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38,7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653％； 反对35,032,2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63％；弃权348,56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84％。

7.、《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210,6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67％；反对

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弃权348,392,0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437,0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818％； 反对5,705,0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5％；弃权348,392,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287％。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54,097,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6％；反对

6,606,0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弃权4,031,00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897,1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50％； 反对6,606,0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58％；弃权4,03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2％。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53,98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5％；反对

6,205,8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 弃权4,542,20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786,1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58％； 反对6,205,8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4％；弃权4,542,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

1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35,823,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37％；反对

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63％；弃权2,49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622,4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402％； 反对126,415,0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67％；弃权2,4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11、《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35,8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56％；反对

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8％；弃权2,48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691,7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523％； 反对126,361,6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175％；弃权2,4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07,233,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817％；反对

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7％；弃权3,692,2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033,3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814％； 反对153,808,5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81％；弃权3,692,2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姓名：孙立、吴焕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

股东大会” ）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

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山子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

开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

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

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

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由董事会于2025年6月10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大会届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

出席对象，并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现

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

事项。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

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

30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北塔1202室

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

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

票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816名，代表公司股份3,

564,734,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564%。

经验证，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以网络

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验证。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了计票、监票；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 根据最终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556,586,7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4%；反对5,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弃权

2,4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9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8,386,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7%；反对5,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62%；弃权2,4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1%。

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555,487,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6%；反对5,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弃权

3,61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286,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1%；反对5,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8%；弃权3,61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2%。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555,443,6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4%；反对5,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弃权

3,700,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243,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85%；反对5,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6%；弃权3,700,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9%。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54,978,6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63%；反对6,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弃权

3,557,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6,77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6,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2%；弃权3,557,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0%。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3,555,808,8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6%；反对5,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

3,370,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60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8%；反对5,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7%；弃权3,370,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5%。

6.《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81,139,4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392%；反对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7%；弃

权348,56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192,938,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653%；反对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63%； 弃权348,563,1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84%。

7.《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10,63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667%；反对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弃权

348,392,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73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222,437,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18%；反对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5%； 弃权348,392,0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287%。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54,097,7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6%；反对6,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弃权

4,03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5,89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50%；反对6,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8%；弃权4,03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2%。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53,986,7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5%；反对6,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弃权

4,542,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5,786,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58%；反对6,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4%；弃权4,542,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

1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435,823,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37%；反对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63%；弃

权2,4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47,622,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402%；反对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267%； 弃权2,49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11.《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435,89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56%；反对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8%；弃

权2,4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47,69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523%；反对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75%； 弃权2,48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407,233,9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817%；反对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7%；弃

权3,692,2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19,0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814%；反对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781%；弃权3,692,2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4%。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除上述议案外，公司股

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

议案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议案6、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

名，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徐 晨

经办律师：孙 立 吴焕焕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